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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據林口長庚醫院臨床毒物科主任顏宗海指出，嬰幼兒如果長期接觸雙酚 A，會干擾內分泌

，而動物實驗證實，雙酚 A 可能會造成不孕、影響腦部發育，對於還在發育的嬰幼兒的影

響遠遠超過成人。 

三、為避免仍有不肖業者販售含有雙酚 A 成分的塑膠奶瓶，爰要求行政院責成有關單位，於三

個月內全面查驗市售塑膠奶瓶是否含雙酚 A，並將不肖業者課以重罰同時公布公司名稱，杜

絕雙酚 A 奶瓶流通市面，保障嬰幼兒身心健康。 

（九）本院江委員惠貞，鑒於近日即將在社區藥局實行門診特定藥品重

複用藥核扣方案，一般民眾仍大多數不理解，甚至連執業的藥局

都並非完全清楚，雖然從今年年初已在大醫院實行一段時間，但

難免與一般社區有所不同，宣導是否足夠，是否可以直接執行在

社區藥局執行。爰此，建請衛生福利部健保署持續研議宣導事宜

，以及加強與地方藥局的溝通，以確保民眾用藥安全以及醫病關

係之和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今年剛開始實施門診特定藥品重複用藥費用核扣方案，年初已在大醫院實行，雖然領藥時

的手續以及流程變繁雜，也確實減少了特定用藥的使用，但第三季開始要在社區藥局辦理

該業務，將會遇到許多問題，例如重複開方用藥無法即時聯繫醫生、雲端藥歷系統的即時

性，以及補卡相關問題等是，而且目前民眾對此大多數都不知該政策的內容，導致民眾手

拿處方籤卻未必能在藥局領藥之困境。 

二、目前一般民眾在大醫院看診後，到門診藥局領藥，若有重複開藥的部分，或是還有餘藥的

部分，門診藥師可以直接諮詢開藥醫師，但社區藥局的營業時間與一般診所不同，大多數

來領藥的也是慢性處方籤，故如果有重複開藥的部分，無法立即聯繫醫師，若藥局站在該

政策一貫的立場不給藥，不但有可能造成衝突，也可能造成客源流失。 

三、許多地方藥局反映，開處方籤的是醫生，藥師是負責把關用藥安全，健保局卻要將審核重

複用藥以及交互作用的重責大任全部都給藥師，要藥師增加藥事服務卻無增加藥事服務費

，若稍有不慎還要全部核扣，又依現行法令藥師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依處方籤給藥，許多

藥師實屬為難，故是否可研擬將省下來用藥成本，以固定比例回饋以增加藥師服務費，否

則只要有可能有問題的處方籤都要註記，且數量眾多難保藥師可能無力承擔該業務，民眾

的用藥安全有藥師嚴格把關，但藥師的權益亦不能受到侵害醫病關係才有良好的發展。 

（十）本院顏委員寬恒，針對台鐵新烏日站正門朝南，交通動線規劃不

當，無法接引高鐵車流、人潮，加上原本預期高鐵站能帶動特定


